
债券代码：163318.SH 债券简称：20 香建 01 
债券代码：188434.SH 债券简称：21 香建 0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介机构 

发生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2023 年 3 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山城

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中山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山城市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 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序号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期限设置 债券余额 
（亿元） 

利率 
（%） 

1 

中山城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1 香建 01 188434.SH 2021/07/27 3+2 年 3.50 3.30 

2 

中山城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 香建 01 163318.SH 2020/3/24 3+2 年 3.50 3.75 

二、 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审计机构发生变更 

（一）原审计机构情况 

原审计机构名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永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85458861W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 1 号 2 幢 13 层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变更情况 

1、变更前中介机构名称及履职情况 

因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服务期限届满，发行人需变

更审计机构，现决定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提供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 

发行人原审计机构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发行人审计过程

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履职情况正常。 



2、变更原因及决策程序 

因与前任审计机构的合同期届满，综合考虑发行人发展战略、未来业务拓展

和审计需求等情况，发行人拟聘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发行人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该项变更已经发行人 2022 年第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符合发行人章程规定。 

3、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 

新任审计机构名称：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勤万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9698790Q 

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十层 100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执业资格：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

编号：0014470），并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具有合法、有效的证券业

务审计资格。 

中勤万信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不存在被行政处罚和执业限制的

情形。 

4、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发行人已于近期与中勤万信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中勤万信对发行

人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 

5、变更生效日期、新任审计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该项变更自发行人 2022 年第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与中勤万信会

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后生效。 

三、审计机构变更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审计机构变更属于发行人战略发展、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正常调整，对发

行人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预计无重大影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

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同时，国信证券将

持续关注本次审计机构变更事项进展情况，特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